 山丹县民政局
“省内通办”结婚登记办事指南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甘肃省内地居民结婚登记“省内通办”
2.事项分类：行政确认
3.办理地点：山丹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69、70号窗口
4.法定期限：即办
5.承诺期限: 即办
6.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7.跑路次数：1次（资料齐全） 
二、部门职能
实施本辖区内的居民、持有居住证人员、军人的婚姻登记工作，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三、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婚姻登记条例》
3.《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甘肃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4.《甘肃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内地居民结婚登记“省内通办”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民发〔2022〕154号)
四、办理条件：
1.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
（1）内地居民结婚调整为:男女双方或一方为甘肃省内常住户口的，可以到省内常住户口所在市(州)的任一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在省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现役军人结婚调整为:甘肃省内的现役军人，男女双方可以到军人方部队驻地、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非军人方甘肃省内常住户口所在市(州)的任一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在非军人方省内经常居住地县级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2.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处提出申请；
3.当事人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
4.当事人双方均无配偶和自愿；
5.当事人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6.当事人提交3张大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
7.因当事人系再婚者，需提交双方当事人婚姻状况证明材料。
五、申请材料：
1.双方或一方常住户口在本辖区的内地居民，提供本人有效的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2.男女双方或一方为甘肃省内常住户口的，但非本辖区的内地居民，在经常居住地办理，凭一方有效的居住证和双方有效的户口簿、身份证，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3.现役军人的军人证件、居民身份证、现役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出具的同意结婚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
    4.离婚的应持离婚证或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附判决生效文书)并将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改为“离婚”；丧偶的户口簿上的婚姻状况改为“丧偶”，若未改为“丧偶”状况的带上原配偶的结婚证、死亡证明或火化证。
备注：户口本婚姻状况需显示未婚、离婚、丧偶；因故不能提交有效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可以提交有效的户籍证明（注明办理用途）和有效的临时居民身份证;
六、咨询电话：0936-5997871
七、投诉电话：0936-2730915
八、办理流程图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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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当事人网上预约或现场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材料


登记材料及证件复印件存档
不符合结婚条件
登记员填写（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不齐全
颁发结婚证
登记
审查
受理
初审








出具（不予办理结婚登记通知单）

























